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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突然因病去世

于某某与庞某某是多年的好友。2020年初，庞某某对于某某称，自

己有投资股票的经验，且有非常看好的股票，感念于某某曾经对他的帮

助，愿意帮助于某某进行股票投资。

于某某出于对庞某某的信任，根据庞的要求，于 2020 年 4 月 7 日向

庞某某的银行账户转款 40 万元用于股票投资。收到转账的当天，庞某

某就将40万元转入自己的证券账户。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庞某某因病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去世。经查

明，截至 2021 年 5 月 14 日，庞某某的证券账户内股票市值及资金余额

共计26万余元。

见好友去世，于某某迫切想要追回自己投入的40万元。2021年11

月 18 日，于某某将庞某某的女儿、母亲及两个妹妹诉至历城区法院，请

求法院判令4人返还其本金40万元及相应收益。但在庭审中，4人均表

示放弃继承庞某某的遗产。根据民法典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

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此后，于某某了解到，根据民法典规定，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均放弃

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

人。鉴于庞某某的继承人均表示不继承遗产，于某某向法院申请指定历

城区民政局担任庞某某的遗产管理人。

庞某某生前未受历城区民政局救助或管理，在庞某某过世后，住所

地居委会也没有进行告知，民政局对其遗产、债权债务、继承人情况均不

知情。但历城区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只要符合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条

件，将依法履行民法典赋予的职责。

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

为弄清庞某某的继承关系，法院在收到于某某申请后，进行了充分

调查核实。

首先，法院核实，各继承人放弃继承声明均系个人真实意思表示，同

时对庞某某有无其他相关权利人和形成抚养关系的其他子女问题表示

不了解。

2022年6月20日，历城区民政局向社会发出公告，就进一步查实庞

某某的遗产以及其他债权债务问题，公告要求已经查明的庞某某近亲属

之外的其他继承人，了解庞某某遗产及债权债务的人员，与庞某某的遗

产、债权债务及其他财产性权利具有利害关系的人在限定时间内与历城

区民政局联系。截至该案听证当日，未有相关人员申报权利说明情况。

与此同时，法院按照权限，对庞某某名下财产进行了部分查询，查明

其除证券资产外，另在部分股份制银行有存款余额。未发现庞某某有其

他银行存款、不动产、车辆、社保余额等遗产。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于某某将款项交与庞某某，由庞某某进行

股票投资，就该投资于某某享有利益，具备向法院申请指定庞某某遗产

管理人的诉讼主体资格。

根据法院查明结果和历城区民政局发出的公告，庞某某法定继承人

均明确表示放弃对庞某某遗产继承的权利，且在公告期内亦无其他权利

人申报主张权利，庞某某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在承担社会救济、社会

福利事业、社区服务等工作中，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

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适宜性权威性较高。现于某某申请

指定历城区民政局作为庞某某的遗产管理人，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

支持。

在本案审理中，法院已经查明的庞某某账户内的股票及资金余额，

及其他已经查明的小额银行存款及公积金余额，应当列入遗产进行管

理。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指定历城区民政局为庞某某的遗产管理人。

遗产管理人有何作用？

本案独任审判员、历城区法院副院长马悦静介绍，遗产管理制度，是

指在继承开始后、遗产交付前，有关主体依据法律规定或有关机关的指

定，以维护遗产价值和遗产权利人合法利益为宗旨，对被继承人的遗产

实施管理、清算的制度。遗产管理人是对逝者的财产进行妥善保存和管

理分配的人，不仅负有保管遗产的义务，还有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

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处理被继承人的

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

的其他必要行为的职责。根据法律规定，没有继承人或继承人均放弃继

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

人。

本案在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同时，对潜在的继承人、遗产、债权债务等

进行基本查明，既明确现有纳入管理的遗产范围，也明确其他利害关系

人，便于遗产管理人履职。法院在本案的处理中，借鉴破产案件寻找利

害关系人和申报债权的有关做法，指导民政部门向社会发出公告，要求

了解情况和有利害关系的人在限定时间内申报权利，同时依照职权通过

执行查控系统等对庞某某财产进行了查询，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庞某某的

财产情况，为遗产管理人下一步的履职打下了基础。

《重庆晨报》

在离婚冷静期间，一方和别

人出双入对，这种情况算“出轨”

吗？近日，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

院审结一起离婚纠纷案件，认为

出轨行为发生于离婚冷静期内，

双方仍是法律规定的夫妻关系，

遂判决过错方向无过错方进行精

神损害赔偿。

2010年，李先生与易女士相

识，并建立恋爱关系。经过多年

相处，两人在2016年办理结婚登

记。婚后，两人生育一子一女，却

因为经济问题和子女抚养问题产

生矛盾，经常争吵。两人的感情

也在这一次次的吵闹中消磨殆

尽。

2022 年 12 月，双方决定结

束这样的婚姻生活，前往大足区

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申请。

办理申请后，双方便开始分

居生活。在离婚冷静期内，李先

生无意间从儿子学习的平板电脑

中发现了易女士与婚外异性举止

亲密的视频。

因这段视频，双方又起了争

执。李先生认为，易女士的行为

是婚内出轨，要求她赔偿 10 万

元；易女士则认为两人感情早已

破裂，已经提交了离婚申请，迟早

会离婚，不存在精神损害，不应当

赔偿。

双方因赔偿金无法协商一

致，离婚冷静期满后，未到民政局

申请领取离婚证，李先生便起诉

到法院，要求与易女士离婚，并由

易女士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

10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因李先生

与易女士一致同意离婚，遂予以

准许。但在离婚冷静期内，易女

士确与婚外异性在出租房内举止

亲密，违背了夫妻忠实的义务，具

有重大过错，理应对李先生造成

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酌情确定

赔偿金6000元。

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目

前，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提醒，根据民法典相关

规定，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

申请的并不代表双方在法律意义

上离婚，只有取得离婚证才能算

正式离婚。离婚冷静期机制是为

了让当事人在一段时间内搁置离

婚纠纷，冷静思考婚姻家庭问题，

考虑清楚后再行决定是否离婚。

因此，离婚冷静期间双方仍

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应互

负忠实义务，一方与婚外异性同

居或发生越轨行为的，无过错方

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好友去世好友去世

，，交由其投资的四十万怎么办交由其投资的四十万怎么办

？？

法院指定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
离婚冷静期
与他人出双入对
法院：

支付精神损害赔偿

《人民法院报》

见好友炒股经验丰富，将毕生积蓄40万元转给好友帮忙炒股、运作，没想到，还

没见到收益，好友却因病去世了。

谁来偿还这 40 万元？继承人均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法院能否指定民政部门担

任遗产管理人？日前，这起案件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得到妥善解决。


